
新北市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消防/建管聯審措施

新北市申請增建、改建、修建、
室內裝修、變更使用場所

室內裝修圖說審查
工務局

消防設備圖說審查
消防局

消防圖說審查許可核發施工許可

現場施工開始 消防竣工會勘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建築物使用執照變更

註註註註3.註註註註2.

註註註註5.註註註註4.

註註註註1.
提具檢核表
(附表1)

公文加註提醒

檢附防護計畫

是否檢附已審
查之計畫書

未檢附

提具說明/切結書

經消防局審查，
若無適當理由者，
會辦本府工務局協
助確認現場是否已
先行使用或先行動
工。
得依建築法

91條/95條-1處罰

已檢附

註1. 判定是否為應製作施工中防護計畫之案件(附表1)
註2、註3核准文加註說明:
符合消防法13條所稱⼀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建築物，
涉及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及變更使用之行為，
應於消防竣⼯會勘⼀併檢附已審查之施⼯中消防防護
計畫。
註4.應於施工前3天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註5.消防竣工會勘應檢附已審查之施工中消防防護計
畫。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注意事項**
1、申請前、後之類別認定符合⼀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皆屬應申請對象。
2、施工中防護計畫應經轄區消防機關審查，核章並領有收執聯。
3、施工負責人或施工日期有異動時，應重新提報計畫書。
4、消防竣工未檢附計畫者，請提具說明及切結書，由本局函發相關單位知悉。建築法第91條:有左列情形之⼀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使⽤⼈、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違反第七⼗三條第⼆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擅⾃使⽤建築物者。⼆、未依第七⼗七條第⼀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七十七條第二項或第四項之檢查、複查或抽查者。四、未依第七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或申報者。五、違反第七⼗七條之三第⼀項規定，未經領得使⽤執照，擅⾃供⼈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六、違反第七⼗七條之三第⼆項第⼀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機械遊樂設施者。七、未依第七十七條之三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保險者。八、未依第七十七條之三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者。九、未依第七十七條之三第二項第四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作機械遊樂設施者。十、未依第七十七條之三第二項第五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定合格之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有供營業使⽤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使⽤⼈違反第七⼗七條第⼀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於死者，處⼀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建築法第95條-1:「違反第七⼗七條之⼆第⼀項或第⼆項規定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室內裝修從業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逾期仍未改善或補辦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強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部分。室內裝修從業者違反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勒令其停止業務，必要時並撤銷其登記；其為公司組織者，通知該管主管機關撤銷其登記。經依前項規定勒令停⽌業務，不遵從⽽繼續執業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為公司組織者，處罰其負責人及行為。」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涉及施工中涉及施工中涉及施工中涉及施工中消防消防消防消防防護計畫檢核防護計畫檢核防護計畫檢核防護計畫檢核表表表表                                                【【【【壹壹壹壹、、、、建築師或建築師或建築師或建築師或消防消防消防消防或或或或專業專業專業專業設計設計設計設計人員基本資料人員基本資料人員基本資料人員基本資料及綜合意見及綜合意見及綜合意見及綜合意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場所名稱(申請人)  申 請 地 址 新北市 申 請 類 別 (一) □新建(含變更設計) 
（簽名或蓋章） 

(二) □增建(含變更設計)   □改建(含變更設計)   □修建(含變更設計) □變更用途           □室內裝修 建築師事務所 或公司名稱  連絡電話  建築師或消防專技人員姓名  執業證書字號  公司地址  檢核綜合意見 □ 本案為申請類別申請類別申請類別申請類別((((一一一一))))或或或或用途非屬非屬非屬非屬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列場所(貳、檢核項目與內容)，免向消防局核備消防防護計畫。 □ 本案為申請類別申請類別申請類別申請類別((((二二二二))))且且且且用途屬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所列場所(貳、檢核項目與內容)，應向消防局核備消防防護計畫，取得證明文件後始得核發施工許可。      【【【【貳貳貳貳、、、、檢檢檢檢核項目與核項目與核項目與核項目與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檢核人員應就表列「檢核項目」與「內容說明」填載適當條件或劃註“■”符號。 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說明 1 建築物概要 （1）□原領建築物使用執照字號：          使字第         號。      □未領有使用執照建築物。 （2）本案整幢建築物為地上       層、地下      層。 （3）本案裝修樓層位於第         層，申請面積           M2。 2 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列場所 □ 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保齡球館、三溫暖。 □ 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MTV 等）、視聽歌唱場所（KTV 等）、酒家、酒吧、PUB 、酒店（廊）。 □ 觀光旅館、旅館。 □ 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超級市場及遊藝場等場所。 □ 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 醫院、療養院、養老院。 □ 學校、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 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三十人以上之工廠或機關（構）。 □ 收容人數在三十人以上(含員工)之幼兒園(含改制前之幼稚園、托兒所)、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限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有收容未滿二歲兒童之安置及教養機構）。 □ 收容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寄宿舍、招待所 (限有寢室客房者)。 □ 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健身休閒中心、撞球場。 □ 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咖啡廳。 □ 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圖書館、博物館。 □ 捷運車站、鐵路地下化車站。 □ 榮譽國民之家、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限機構住宿式、社區式之建築物使用類組非屬 H-2 之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及 小規模多機能）、老人福利機構（限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之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護理機構（限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限供住宿養護、日間服務、臨時及短期照顧者）、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限提供住宿或使用特殊機具者）。 □ 高速鐵路車站。 □ 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且設有香客大樓或類似住宿、休息空間，收容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寺廟、宗祠、教堂或其他類似場所。 □ 收容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視障按摩場所。 □ 觀光工廠。 
 

附表1 








